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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01   证券简称：特锐德     公告编号：2016-039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光伏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特锐德”）近日通过全

资子公司青岛特锐德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锐德设计院”或“承包方”）

分别与邹城赛维太阳能生态园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邹城赛维煤炭塌陷区光伏生

态园二期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EPC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一”）、与浑源国

昶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了《山西浑源县驼峰乡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EPC总承包合

同》（以下简称“合同二”）、与太原市中能晶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山西国

昶太原不锈钢产业园区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EPC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三”）、与河津市国昶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了《山西国昶河津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EPC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四”），合同金额分别约为1.49亿元、1.79亿元、

1.7亿元、1.7亿元，总金额合计6.68亿元。现根据有关规定，将合同主要内容公

布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 

合同经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

章后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 

按照合同约定，光伏项目将分别在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0日、2016年6

月10日、2016年6月10日前完成光伏电站设备安装。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1）可能存在因运营经验不足或太阳能行业的技术、政策等出现重大变化而

导致项目不能达到预期的风险；（2）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4、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影响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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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总金额合计6.68亿元，由公司作为总包商进行建设，对公司收入及利润

的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青岛特锐德设计院有限公司 

青岛特锐德设计院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青岛特锐德设计院有限公司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33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于德翔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02月04日 

经营范围：电力系统、电力工程、新能源工程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电力

承装、承修、承试（依据电监会核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开展

经营活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与维修，通信及信息网络工程设计、施工、调试，

计算机软件开发。 

2、邹城赛维太阳能生态园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邹城赛维太阳能生态园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邹城市北宿镇北屯村塌陷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洪建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09月09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应用技术的研究；生态园林种植；太阳

能光伏电站系统工程的开发、咨询、设计施工；太阳能相关设备的销售及售后服

务。 

3、浑源国昶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浑源国昶新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浑源县翠屏路东线务局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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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建锋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7月17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 

4、太原市中能晶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太原市中能晶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市钢园路73号太原不锈钢产业园区A区孵化器B座310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建锋 

注册资本：1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9月6日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天然气发电、煤层气

发电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服务；节能环保工程的设计、施工及技

术服务；半导体照明设备、照明电器的设计、开发、安装及销售。 

5、河津市国昶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河津市国昶新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河津市铝基地翠溪南区25栋3门602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申鹏飞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07月09日 

经营范围：废料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天然气发

电、煤层气发电及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节能环保工程的设计、施工及技术服务。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一 

（1）项目名称：邹城赛维煤炭塌陷区光伏生态园二期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2）项目双方： 

发包方：邹城赛维太阳能生态园发展有限公司； 

承包方：青岛特锐德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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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合同标的及规模：本合同标的为邹城赛维煤炭塌陷区光伏生态园二

期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EPC总承包，包括光伏电站设计，设备及材料采购、运输，

施工、安装、调试，现场人员培训、技术服务等。 

承包方应根据合同的约定采购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项下的全部设备和材料，

还需符合《电力建设安全施工(生产)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包方

须按2016年6月15日前完成光伏电站设备安装。 

（4）项目合同总额：本工程项目合同总额为人民币1.49亿元，该价格包含EPC

总承包的设计、设备及材料采购、运输、施工、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及技术服

务等。 

（5）合同价款支付：签署合同后，发包方支付承包方总合同价款的50%；项

目完工并网发电后，发包方支付承包方至项目工程结算总价款的100%。 

2、合同二 

（1）项目名称：山西浑源县驼峰乡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2）项目双方： 

发包方：浑源国昶新能源有限公司； 

承包方：青岛特锐德设计院有限公司。 

（3）项目合同标的及规模：本合同标的为山西浑源县驼峰乡20兆瓦光伏电站

项目EPC总承包，包括光伏电站设计，设备及材料采购、运输，施工、安装、调试，

现场人员培训、技术服务等。 

承包方应根据合同的约定采购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项下的全部设备和材料，

还需符合《电力建设安全施工(生产)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包方

须按2016年6月10日前完成光伏电站设备安装。 

（4）项目合同总额：本工程项目合同总额为人民币1.79亿元，该价格包含EPC

总承包的设计、设备及材料采购、运输、施工、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及技术服

务等。 

（5）合同价款支付：签署合同后，发包方支付承包方总合同价款的50%；项

目完工并网发电后，发包方支付承包方至项目工程结算总价款的100%。 

3、合同三 

（1）项目名称：山西国昶太原不锈钢产业园区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5 

（2）项目双方： 

发包方：太原市中能晶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承包方：青岛特锐德设计院有限公司。 

（3）项目合同标的及规模：本合同标的为山西国昶太原不锈钢产业园区20兆

瓦光伏电站项目EPC总承包，包括光伏电站设计，设备及材料采购、运输，施工、

安装、调试，现场人员培训、技术服务等。 

承包方应根据合同的约定采购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项下的全部设备和材料，

还需符合《电力建设安全施工(生产)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包方

须按2016年6月10日前完成光伏电站设备安装。 

（4）项目合同总额：本工程项目合同总额为人民币1.7亿元，该价格包含EPC

总承包的设计、设备及材料采购、运输、施工、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及技术服

务等。 

（5）合同价款支付：签署合同后，发包方支付承包方总合同价款的50%；项

目完工并网后，发包方支付承包方至项目工程结算总价款的100%。 

4、合同四 

（1）项目名称：山西国昶河津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2）项目双方： 

发包方：河津市国昶新能源有限公司； 

承包方：青岛特锐德设计院有限公司。 

（3）项目合同标的及规模：本合同标的为山西国昶河津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EPC总承包，包括光伏电站设计，设备及材料采购、运输，施工、安装、调试，现

场人员培训、技术服务等。 

承包方应根据合同的约定采购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项下的全部设备和材料，

还需符合《电力建设安全施工(生产)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包方

须按2016年6月10日前完成光伏电站设备安装。 

（4）项目合同总额：本工程项目合同总额为人民币1.7亿元，该价格包含EPC

总承包的设计、设备及材料采购、运输、施工、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及技术服

务等。 

（5）合同价款支付：签署合同后，发包方支付承包方总合同价款的5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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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完工并网后，发包方支付承包方至项目工程结算总价款的100%。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合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合同的签署，为公司在太阳能及新能源业务领域的发展开拓了新的业务

方向。 

太阳能电站包括晶体板、汇流箱、逆变器、双分裂变压器、升压开闭站等设

备，公司利用其系统集成及在箱变领域的技术创新优势，把汇流箱、逆变器、双

分裂变压器等设备集成为一套设备，用一台“一体式光伏发电箱变”即可完成直

流逆变、交流升压并网功能，以高度集成的方式为用户节约设备投资10%以上，节

约人工及工程施工费用20%以上，为分布式太阳能电站客户提供差异化解决方案、

创造价值。 

上述EPC总承包合同金额合计6.68亿元，由公司作为总包商进行建设，对公司

收入及利润的增长带来积极影响。上述项目2016年3月底或4月初开始建设，可能

对公司2016年第二季度的收入、利润带来积极影响。 

2、本次合同的签署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因履行合同而对

相关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的规定，上述EPC总承包合同已经公司授权代表

签字后生效，无需上报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次合同的后续进展及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各方签署的《EPC总承包合同》。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29 日 




